[bookmark: _GoBack]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投诉问题
	[bookmark: _Hlk68802859][bookmark: _Hlk68803362]受理编号：D2YN202104070002。投诉人反映：呈贡区旧垃圾填埋场清理整治过程中，将筛分出的大件垃圾焚烧后填埋在该厂旁边的便道路下，用石块和红土覆盖绿化，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合格，举报人认为存在二次污染。

	核实情况
	呈贡区城管局于4月8日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办理情况
	1、针对投诉人反映的“将筛分出的大件垃圾焚烧后填埋在该厂旁边的便道路下，用石块和红土覆盖绿化”问题：该项目属于旧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项目，严格按照设计规范和相关行业标准施工，不涉及大件垃圾焚烧处置。筛分出的主要物质和处理措施是：轻质物运往昆明丰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处理，焚烧产物为炉渣和飞灰，外运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腐殖土经检测合格后用于周边绿化，检测不合格的外运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无机物外运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在治理过程中，为便于运输，确实用石块铺路修复过1#厂房到3#厂房之间长约300米的便道（该便道不在垃圾填埋范围，便道下未填埋过垃圾），后期按照环评要求进行了绿化恢复工作。不存在将筛分出的大件垃圾焚烧后填埋在该厂旁边的便道路下的问题。
2、针对投诉人反映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合格，举报人认为存在二次污染”问题：该项目治理过程中，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现场不同区域的水、空气、噪声、土壤、固废进行检测，主要检测pH值、重金属含量等指标，检测结果均为合格。2020年6月项目环保验收时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呈贡区城市管理局、项目施工方、监理方共同见证下，对项目现场土壤、大气及地下水均进行了现场取样，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未发生污染情况，不存在二次污染问题。

	办理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

	主要工作成效
	我区接到投诉件后，第一时间组织区城市管理局到项目现场核实相关情况，针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逐一仔细核查项目现状、查阅检测报告等台账资料，并于次日再次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查，未发现环境污染情况。同时，我区加强对项目后续工作的督促监管，要求施工方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项目收尾工作，确保多年遗留的环境历史问题得到彻底整治。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联系人员及电话：杨云，6749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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